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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14 日缅甸联邦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

信函，其中转交关于大体上侧重于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1 和项目 2 的非

正式会议报告 

 谨随函转交 8 月 8 日至 10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大体上侧重于核裁军的议

程项目 1“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项目 2“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

项”的非正式会议报告。 

 谨请将此函和所附文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 

 此致 

敬礼 

 

缅甸联邦共和国常驻代表 

大使 

廷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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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道路”工作组：大体上侧重于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1“停止核军

备竞赛和核裁军”和项目 2“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裁军谈判会议在商定了 CD/2090 号决议设立的“前进道路”工作组的时间

表之后，就大体上侧重于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1“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项

目 2“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举行了一系列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会

议。这些会议于 8 月 8 日、9 日和 10 日在日内瓦举行。 

会议由缅甸驻瑞士大使、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

织代表廷林先生阁下主持。讨论按照主持人在 2017 年 8 月 2 日信函中提议的架

构进行。 

在 2017 年 8 月 8 日举行的会议上，工作组盘点了在核裁军方面取得的进

展。裁研所高级研究员蒂姆·考勒大使在讨论开始前作了题为“核裁军：主要的

法律基础和未来可能的要素”的发言。随后进行了一般性意见交换。 

8 月 9 日，工作组在考虑国际社会的努力和优先事项的前提下探讨了实质性

工作包含的问题。会议请各代表团讨论联合国大会决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不扩散条约》)进程、裁军谈判会议和其他进程查明的问题和优先事项。除其

他外，工作组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促进多边方针，以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的目

标；查明有关实质性工作的法律和体制安排的全面方针相关问题和优先事项的共

同点；以及如何通过全面、包容、互动和建设性等方式缩小差异，确保共同立

场。 

在 8 月 10 日最后一次会议上，除其他外，会议请各代表团考虑确定实质性

工作的共同优先事项；处理一项具备谈判任务的工作计划共同优先事项的模式，

以及前进的道路。 

  一般性意见交换 

各代表团再次确认对完全消除核武器作为国际社会终极目标的承诺。 

各代表团强调，实现有效的核裁军需要政治意愿。一些代表团呼吁其他代表

团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以便推进核裁军问题。 

有人指出，国际裁军机制并非在真空中运作。正因如此，一些代表团认为，

全球地缘战略紧张局势加剧是目前战略环境的特征，这一战略环境无益于核裁

军。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当前的安全局势应迫使裁谈会在核裁军问题方面取得进

展。 

一些代表团承认，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一届裁军特

别联大)将核裁军作为优先事项。这些代表团强调，应优先在确定时间限制的框

架内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裁军文书，具体规定消除核武器的最后期限。 

还有代表团提及在联合国大会就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询

问后，国际法院于 1996 年发表的咨询意见(1996 年 7 月 8 日的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代表团指出，法院一致认定各国有义务真诚

谋求并结束谈判，以促成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控制下的全面核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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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强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推进核裁军负有首要责任。有人补充说，核

武器储存数量最大的国家应发挥表率作用。在这方面欢迎制定和执行新的《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同时呼吁采取后续步骤，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 

一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认为，作为下一步骤，核武器储存数量最大的国家应

进一步削减储存，而另一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认为，所有拥有国应尽早开始对

话。 

一些代表团表示关切的是，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正在经历开发和现代化进

程，一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的言辞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破坏国际和平与

安全。有人指出，这类状况对核裁军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核裁军的方针 

各代表团提出若干核裁军的方针：(1) 利用一项全面的核武器公约的综合方

针，包括在某一具体时间框架内开展阶段性方案，最终完全消除核武器；(2) 侧

重于实现和维持无核武器世界所需的法律条款的方针，为此制定一个框架，框架

由一项或若干法律文书组成，如《禁止核武器条约》；(3) 渐进方针，基于以往

做出的努力和缔结的文书开展工作，选择可大量减少核弹头数量的现实措施，同

时考虑周围安全环境的动态状况。有代表团因此提及有关无核武器世界的“基

石”的讨论。 

一些代表团欢迎大会于 2017 年 7 月 7 日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强调该

条约制定的法律规范。这些代表团认为，这一规范填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不扩散条约》)留下的法律空白。有人指出，该文书不会破坏《不扩散条

约》，而是通过为该条约第六条的执行提供便利等方式，重申、补充、支持和加

强了《不扩散条约》。 

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的代表团表示关切的是，该条约可能破坏《不扩散

条约》，弱化现有的裁军架构，这是因为，该条约在核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创造了

一套与现有文书平行的义务。一些代表团强调不应受该条约制约，也不应使该条

约对任何事项方面的习惯国际法的发展产生影响。 

一些代表团在讨论中指出，为了推进工作，有必要弥合支持和反对《禁止核

武器条约》的国家之间的差异。 

一些代表团强调，由于引爆核武器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有必要立即在核裁

军方面取得进展，在挪威奥斯陆、墨西哥纳亚里特和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关于人

道主义后果的会议均表明了这一点。这些代表团提请注意，核武器引爆后具有巨

大和不可控制的威力，其不加区分的破坏性影响可能超越国家边境。代表团指

出，防止因意外、计算错误或设计引爆核武器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并

保证永不再制造这类武器。 

另一些代表团在承认人道主义考虑因素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安全考虑因素的重

要性。它们同时强调，有必要加强国际环境，使拥有核武器不再被视为保护国家

和全球安全所必须或合理的条件。它们因此支持渐进方针，即通过现实和切实步

骤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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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核裁军的步骤 

许多代表团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是当前核不扩散和

核裁军制度的基石。许多代表团指出，维持当前的核不扩散和核裁军制度是一项

集体责任。在这方面，各代表团呼吁以平衡方式落实《不扩散条约》的所有三项

支柱。 

各代表团在讨论期间就《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执行表达了不同意见。一些

无核武器国家认为，第六条执行不力破坏了《不扩散条约》的可信度，而核武器

国则认为，它们履行了在第六条之下的承诺。 

有人指出，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并非给予核武器国无限期保留核武器

的权利。 

一些代表团指出，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商定的“关于循序渐进地努

力执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 13 项具体步骤”和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

商定的“64 点行动计划”仍然有效，它们呼吁立即执行成果文件中商定的步骤

和行动。虽然各代表团承认设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重要

性，但对如何设立这样一个地区的程序存在不同意见。 

有人指出，作为具体步骤，应开展制定一项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文书的进程，通过该进程谈判和缔结一项不歧视、具有多边性和国际性并可进

行有效核查的条约，禁止生产可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若干

代表团表示愿意在裁谈会上谈判这项文书，但与此同时，关于这项条约的范围及

谈判任务却存在不同意见。有代表团呼吁，在尚未开始条约谈判时，应维持或宣

布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有人强调，今后的裂变材

料条约应处理当前的储存问题。在这方面，一些代表团讨论了在无先决条件的前

提下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的可能性。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一步骤具有积极意义，对该步骤表示支持。 

还有代表团强调，大会第 71/259 号决议设立了“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高级

别专家筹备小组，也有代表团希望它们的投入能够为裁谈会的工作做出贡献。 

也有代表团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早日生效也

是一项具体步骤。各代表团呼吁其他所谓的“附件二国家”尽快签署和批准《全

面禁试条约》。 

有人认为，也可制定一项为非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具有国际法律约束

力的文书，作为消除核武器之前可采取的一项切实过渡措施。一些代表团表示愿

意在裁谈会上谈判这样一项文书，但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开始谈判之前还需要

开展进一步工作。 

有人提及核查的作用以及为核裁军制定核查制度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各

代表团欢迎大会通过第 71/67 号决议设立政府专家组，审议核查在促进核裁军方

面的作用。还有人提及“核裁军核查倡议国际伙伴关系”。 

一些代表团认为，在追求核裁军目标的同时应采取树立信心和透明度措施，

如解除警戒、拆除弹头上的裂变材料、透明度访问、自愿报告，以及通过制定支

持核裁军的国内法加强国内法律架构等。有人补充说，这些措施有利于创造推动

核裁军所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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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呼吁降低核武器在军事文献中的作用。又有人指出，拥有核武器的国

家应制定“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可为此目的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前进的道路 

总体而言可以这样作结：参加讨论的代表团认为，这些讨论有利于更好地了

解各代表团的不同立场，促进裁谈会涉及核裁军的裁军和不扩散议程，尤其是在

核裁军领域近来事态发展的背景下。讨论表明，核裁军仍然是许多代表团最重要

的优先事项。 

关于许多基本问题，包括法律框架、实现核裁军的方针、在裁谈会上促进核

裁军问题的时间和任务内容等等，参与裁谈会的各方仍然存在分歧，需要进一步

探讨。 

有一点在讨论期间变得明朗，即核裁军问题仍然是裁谈会成员国的优先事

项，所以要求裁谈会在 2018 年度会议期间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这主要是因

为，时间限制导致在这些讨论期间无法更深入地审议核裁军的不同方面。在此背

景下，一些代表团呼吁通过一项平衡、综合的工作计划，有必要在其中纳入核裁

军问题。 

若干代表团呼吁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作为一个平衡、综合的工作计划的组成

部分，以处理核裁军问题。有人认为，裁谈会今后的工作计划应保持平衡，同时

可积极审议裂变材料条约的问题。 

有人指出，裁谈会应考虑模仿《全面禁试条约》谈判专家小组，设立一个科

学专家小组，负责讨论对核军备控制和裁军进行核查所需的技术细节和测量设备

等问题。 

 

     

 


